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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贵州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州燃气” 或“公司” ）股票

于2026年5月15日、5月18日、5月19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 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等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公司股票价格自2026年5月

13日至5月19日，5个交易日累计上涨52.84%，显著高于同行业上市公司。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短期内公司股价连续上涨，存在市场情绪过热、非理性炒作风险，严重偏离公司基本面，股价随时存在

快速下跌风险；敬请投资者关注估值偏高风险，勿受市场情绪过热影响，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二级市场交易风险：截至2026年5月18日收盘，根据中证指数有限公司网站发布数据：燃气生

产和供应业静态市盈率为20.68倍， 滚动市盈率为21.01倍， 市净率为2.04倍； 公司静态市盈率为

214.98倍， 滚动市盈率为131.60倍， 市净率为3.14倍； 公司当前市盈率已显著高于同行业平均水平。

2026年5月13日至5月19日公司股票换手率分别为5.22%、8.35%、12.78%、8.04%、5.07%，相较于前期，

明显放量，交易风险极大，股价存在短期大幅下跌的风险。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敬请各位投资者理性

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日常经营情况及主营业务未发生

重大变化。 经公司自查，且向控股股东发函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公司于2026年4月23日披露《2025年年度报告》，经中审众环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2025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712.76万元，同

比下降24.6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3,286.97万元，同比下降47.48%。

短期内公司股价连续上涨，严重偏离公司基本面，随时存在快速下跌风险。

●重大事项情况： 公司拟向贵州乌江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贵州省新动能产业发展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贵州省新型工业化发展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贵

州页岩气勘探开发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 并向不超过35名符合条件的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

配套资金。 本次交易事项尚需履行必要的决策程序，并经有权监管机构批准后方可正式实施，能否顺

利实施尚存在不确定性。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有关

公告。 除上述事项外，公司未发现可能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市场传闻或市

场热点概念。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2026年5月15日、5月18日、5月19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

到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等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日常经营情况及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不存在应披露

而未披露的、 影响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重大事项。 公司于2026年4月23日披露《2025年年度报

告》，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2025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712.76万元，同比下降24.6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3,286.97万元，

同比下降47.48%。 2026年4月28日，公司披露《2026年第一季度报告》，公司2026年第一季度实现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138.03万元，同比增长41.7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9,757.01万元，同比增长48.56%。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当前股价涨幅与公司

经营业绩、行业情况严重偏离，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二）重大事项情况

公司拟向贵州乌江能源投资有限公司、贵州省新动能产业发展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贵州

省新型工业化发展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贵州页岩气勘探开发

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并向不超过35名符合条件的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

“本次交易”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交易涉及资产的审计、评估、尽职调查等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中，待相关工作完成后，公司将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的相关事项，并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和要求履行本次交易有关的后续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本次交易事项尚需履行必要的决

策程序，并经有权监管机构批准后方可正式实施，能否顺利实施尚存在不确定性。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有关公告。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贵州乌江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书面函证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除上述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外，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

在其他影响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重大事项；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

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重大交易类事项、业务重组、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

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公司自查，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上述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外，

公司未发现可能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市场传闻或市场热点概念。敬请广大

投资者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公司自查，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上述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外，

公司未发现其他有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敏感信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在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决策，审

慎投资。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股票于2026年5月15日、5月18日、5月19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

到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等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2026年5月13日

至5月19日公司股票换手率分别为5.22%、8.35%、12.78%、8.04%、5.07%，相较于前期，明显放量，交易

风险极大，股价存在短期大幅下跌的风险。

公司股票价格自2026年5月13日至5月19日，5个交易日累计上涨52.84%，显著高于同行业上市公

司。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短期内公司股价连续上涨，存在市场情绪过热、非理性炒作风险，严重

偏离公司基本面，股价随时存在快速下跌风险。 敬请投资者关注估值偏高风险，勿受市场情绪过热影

响，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二）公司当前市盈率显著高于同行业平均水平

根据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公司所属行业为“D45� 燃气生产和供应” 。

截至2026年5月18日收盘， 根据中证指数有限公司网站发布数据：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静态市盈率为

20.68倍， 滚动市盈率为21.01倍， 市净率为2.04倍； 公司静态市盈率为214.98倍， 滚动市盈率为

131.60倍，市净率为3.14倍；公司当前市盈率已显著高于同行业平均水平。 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敬请

各位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三）其他风险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近期将在京东资产交易司法拍卖网络平台对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北

京东嘉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贵州燃气138,141,778股无限售流通股进行公开拍卖。 本次司法拍卖尚

处于公示阶段，后续涉及竞拍、缴款、股权变更过户等环节，拍卖的结果具有不确定性。 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 2026年4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贵州燃气关于持股5%

以上股东部分股份将被司法拍卖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6-028）。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四、董事会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已公开披露的信息之外，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

定，公司目前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

未获悉公司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交

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和法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贵州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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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14:00

2、召开地点：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交通路68号聚杰微纤5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结合网络

4、召集人：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仲鸿天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江苏聚杰微纤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67人 ， 代表股份

99,208,863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4916%。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6人， 代表股份

99,060,513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392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1人， 代表股份

148,35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94%。

（二）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63人 ， 代表股份

4,270,01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61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代表股份

4,121,663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624%。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61人， 代表股份

148,35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94%。

（三）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9,197,3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84%；反对6,9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0%；弃权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258,5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07%；反对6,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16%；弃权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77%。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9,197,3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84%；反对6,9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0%；弃权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258,5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07%；反对6,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16%；弃权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77%。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9,197,3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84%；反对6,9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0%；弃权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258,5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07%；反对6,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16%；弃权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77%。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9,197,0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81%；反对7,2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3%；弃权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258,2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37%；反对7,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86%；弃权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77%。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55,7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651%；反对9,7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72%；弃权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7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255,7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651%；反对9,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72%；弃权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77%。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会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2026年度的具体审计要求和审计范围，参照物价部

门有关审计收费标准及结合本地区实际收费水平，与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协商确定的

财务审计费用为70万元，内部控制审计费用10万元，共计80万元。

总表决情况：

同意99,197,3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84%；反对6,9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0%；弃权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258,5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07%；反对6,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16%；弃权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77%。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9,195,0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61%；反对9,7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8%；弃权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256,2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768%；反对9,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72%；弃权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60%。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9,197,8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89%；反对6,9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0%；弃权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259,0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24%；反对6,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16%；弃权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60%。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9,197,3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84%；反对6,9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0%；弃权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258,5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07%；反对6,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16%；弃权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77%。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58,5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07%；反对6,9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16%；弃权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7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258,5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07%；反对6,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16%；弃权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77%。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华诗影、陈汉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

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形成的决议合

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江苏聚杰微纤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聚杰微纤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聚杰微纤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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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情况。

3、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二、会议的召开情况

1、股东会届次：2025年度股东会。

2、股东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召开本次股

东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①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19日下午14:00

②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9日上午9:15至9:25、9:30至

11:30、下午13:00至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9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

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工业科技工业园A区科技大道东4号（公司会议室）。

7、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戴俊威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257人， 代表股份268,920,002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2462%。

（1）现场出席情况：出席现场投票的股东10人，代表股份232,627,82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20.9740%。

（2）网络投票情况：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经由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进行认证，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47人， 代表股份

36,292,18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721%。

（3）中小股东（指除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出席情况：出席投票的中小股东251人，代表股份80,366,08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7.2459%。

2、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戴俊威主持，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上海锦天城（广州）

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提案1.00�《2025年度董事会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8,640,1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59%；反对120,6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8%； 弃权159,3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0,086,18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517%； 反对

12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01%；弃权159,3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82%。

提案2.00�《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8,715,8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41%；反对101,2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6%； 弃权103,0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0,161,88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59%； 反对

10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59%；弃权103,0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82%。

提案3.00�《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8,715,8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41%；反对101,2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6%； 弃权103,0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0,161,88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59%； 反对

10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59%；弃权103,0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82%。

提案4.00�《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7,782,3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769%；反对1,025,4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13%； 弃权112,3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9,228,38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844%； 反对

1,02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759%；弃权112,3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97%。

提案5.00�《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8,237,8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63%；反对571,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26%；弃权11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9,683,88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511%； 反对

57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112%；弃权110,6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76%。

提案6.00�《公司2026年度非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8,965,2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570%；反对1,296,4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131%； 弃权104,4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9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8,965,28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570%； 反对

1,296,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131%；弃权104,4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99%。

提案7.00�《关于2026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及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8,331,7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12%；反对490,3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23%；弃权9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9,777,78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680%； 反对

49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101%；弃权98,0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19%。

提案8.00�《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7,526,6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819%；反对101,2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6%； 弃权1,292,2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90,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8,972,68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662%； 反对

10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59%；弃权1,292,2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90,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079%。

提案9.00�《关于购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9,701,0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725%；反对483,4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015%；弃权18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6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9,701,08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725%； 反对

48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015%；弃权181,6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60%。

股东佳德轩（广州）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戴俊威、广东尚凡资本投资有限公司、广东富泰控股有限

公司、张桃华、李振江对议案6.00、9.00回避表决。 本次股东会的1.00-9.00全部议案均获表决通过。

五、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会上，独立董事进行了述职。 每位独立董事单独出具的《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已于2026年4月29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经上海锦天城（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贵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

事宜，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七、备查文件

1、《2025年度股东会会议决议》；

2、《上海锦天城（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星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星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

300668

证券简称：杰恩股份 公告编号：

2026-039

深圳市杰恩创意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3、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杰恩创意设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杰恩股份” ）于2026年4月

30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

通知》（公告编号：2026-030）。

1、会议召开时间及召开方式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05月19日（星期二）15:00

（2） 网络投票时间： 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年05月19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

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05月19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乌石头路8号天明科技大厦11楼综合会议室。

3、股东会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高汴京先生

5、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

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

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42人，代表股份35,637,24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603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35,308,59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330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9人，代表股份328,65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30%。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41人，代表股份5,469,44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543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代表股份5,140,79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2704%。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9人， 代表股份328,65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730%。

3、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公司董事及见证律师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受让合伙企业份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623,64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18%； 反对

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4%；弃权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455,8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13%；反对

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62%；弃权6,7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25%。

本议案以普通决议表决， 已获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竞天公诚（深圳）律师事务所刘云梦律师、黄靖雯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关于

深圳市杰恩创意设计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

的结论意见如下：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

《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深圳市杰恩创意设计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竞天公诚（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杰恩创意设计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杰恩创意设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

688026

证券简称：洁特生物 公告编号：

2026-037

转债代码：

118010

转债简称：洁特转债

广州洁特生物过滤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5/12/31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2025年12月29日~2026年12月29日

预计回购金额 1,500万元~3,000万元

回购价格上限 25.32元/股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实际回购股数 181.94万股

实际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1.30%

实际回购金额 2,999.76万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14.71元/股~18.43元/股

一、回购审批情况和回购方案内容

广州洁特生物过滤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2月29日召开第四届董

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同意

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2025年12月31日，公司披露《关于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暨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072）。

本次回购股份方案的主要内容如下： 本次回购的股份将在未来适宜时机用于员工持股

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资金总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5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

（含），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25.32元/股（含），回购股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

过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二、回购实施情况

（一）2026年1月28日，公司首次实施回购股份，并于2026年1月29日披露了首次回购股

份情况 ， 详见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 ：

2026-007）。

（二）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本次股份回购计划实施完毕。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1,819,359股， 占公司总股本

140,364,427股的1.30%， 回购最高价格18.43元/股， 回购最低价格14.71元/股， 回购均价

16.49元/股，使用资金总额29,997,583.36元（不含交易费用）。

（三）回购方案实际执行情况与原披露的回购方案不存在差异，公司已按披露的方案完

成回购。

（四）本次回购股份使用的资金均为公司自有资金，不会对公司的经营、财务和未来发

展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回购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回购后公司股权分布情况符合上

市公司的条件，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三、回购期间相关主体买卖股票情况

2026年1月28日，公司首次披露了回购股份事项，详见《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

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07）。 截至本公告披露前，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

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在公司首次披露回购股份事项之日起至发布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前一日期间未有买卖公司股票。

四、股份变动表

本次股份回购前后，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本次回购前 回购完成后

股份数量

（股）

比例（%）

股份数量

（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44,822 0.03 44,822 0.03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140,319,523 99.97 140,319,605 99.97

其中：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2,730,914 1.95 4,550,273 3.24

股份总数 140,364,345 100.00 140,364,427 100.00

注： 上述回购前和回购完成后股份情况分别为2025年12月31日和2026年5月18日的股

本情况。 2026年第一季度，“洁特转债” 转股的金额为4,000元， 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

82股，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可转债

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公告编号：2026-020）。

五、已回购股份的处理安排

公司本次累计回购股份1,819,359股，根据回购股份方案，公司将在未来适宜时机用于

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并在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后三年内予以转让；上述

回购股份全部存放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存放期间不享有股东会表决权、利润分配、公

积金转增股本、认购新股和可转换公司债券等权利，不得质押和出借。 若本次回购的股份未

能在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日后三年内转让完毕， 则公司将依法履行减少注册

资本的程序，未转让股份将被注销。 如国家对相关政策作调整，则本回购方案按调整后的政

策实行。

后续，公司将按照披露的用途使用已回购未注销的股份，并按规定履行决策程序和信息

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广州洁特生物过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 报备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回购专用账户持股数量查询证明

证券代码：

688809

证券简称：强一股份 公告编号：

2026-038

强一半导体（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9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苏州工业园区东长路88号2.5产业园J栋会议中心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

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32

普通股股东人数 33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56,305,936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56,305,93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3.4596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3.459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周明先生主持，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会议合

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列席8人；

2、董事会秘书列席；其他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6,301,188 99.9916 3,103 0.0055 1,645 0.0029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6,301,188 99.9916 3,103 0.0055 1,645 0.0029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及2026年中期分红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6,300,388 99.9902 4,203 0.0074 1,345 0.0024

4、议案名称：关于董事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2,165,568 99.9305 4,703 0.0386 3,755 0.0309

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6,298,678 99.9871 3,103 0.0055 4,155 0.0074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6,300,274 99.9899 3,303 0.0059 2,359 0.0042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3

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及2026年

中期分红规划的议案

13,237,032 99.9581 4,203 0.0317 1,345 0.0102

4

关于董事2026年度薪

酬方案的议案

4,780,368 99.8234 4,703 0.0982 3,755 0.0784

5

关于修订《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

度》的议案

13,235,322 99.9452 3,103 0.0234 4,155 0.0314

6

关于续聘2026年度审

计机构的议案

13,236,918 99.9572 3,303 0.0249 2,359 0.017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听取了《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以及《关于高级管理人员2026年

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2、议案3、4、5、6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议案4涉及的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律师：唐方律师、杨裕民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

席本次股东会人员资格、本次股东会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强一半导体（苏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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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新宏泰电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9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堰新路18号新宏泰402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7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9,652,25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3.760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会议由丁奎先生主持，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通过本次股东会的议

案。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独立董事均列席会议；

2、董事会秘书列席会议；全体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审议《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9,521,257 99.8355 116,800 0.1466 14,200 0.0179

2、议案名称：审议《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9,522,257 99.8367 114,600 0.1438 15,400 0.0195

3、议案名称：审议《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9,516,257 99.8292 90,300 0.1133 45,700 0.0575

4、议案名称：审议《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9,482,757 99.7872 115,400 0.1448 54,100 0.0680

5、议案名称：审议《公司202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9,502,757 99.8123 115,400 0.1448 34,100 0.0429

6、议案名称：审议《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考核及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798,757 99.5302 152,600 0.3467 54,100 0.1231

7、议案名称：审议《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9,506,557 99.8170 111,600 0.1401 34,100 0.0429

8、议案名称：审议《关于续聘公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9,514,657 99.8272 113,800 0.1428 23,800 0.03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

审 议 《关 于 公 司

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

2,515,7

07

94.8712 90,300 3.4053 45,700 1.7235

6

审议 《关于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

考核及薪酬的议案》

2,445,0

07

92.2050 152,600 5.7547 54,100 2.0403

8

审议《关于续聘公司

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

议案》

2,514,1

07

94.8108 113,800 4.2915 23,800 0.897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

表决权的1/2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江苏英特东华律师事务所

律师：邵骅、唐韵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基于上述事实，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本次股东大会的出

席、 列席会议人员资格与召集人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均符合 《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

规则》的规定；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无锡新宏泰电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